
彰化縣110年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我教族語我驕傲】原住民族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專業培訓計畫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原住民族教育要點。 

(二) 彰化縣110-114年原住民族教育發展計畫。 

(三) 110年度彰化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計畫。 

二、目的： 

(一) 透過原住民族語文教學師資專業整備工作，以提昇教學效能。 

(二) 藉由專業培訓工作，讓教學支援人員得以在心態上及教育智慧上與時

俱進、創新而有自信的教學，以有效落實族語傳承任務。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學校：彰化縣彰興國中(彰化市埔西街107號) 

四、參與資格： 

(一)持有原委會辦理原住民族能力認證中高級(含)以上認證證書之彰化縣民

方可報名參加。 

(二)彰化縣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幼兒園）正職教師，唯正職教師於

報名時須檢具教師證、在職服務證明及通過原住民族能力認證中高級

（含）以上能力認證證書，經本縣審查小組審查合格者，免參加專業培

訓課程，即可直接申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證書。 

五、資格審查流程： 

認證工作分二階段進行，二階段均合格者，由本府頒發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認證合格證書，中高級通過者頒發「預備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合格證

書」。 

  (一)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二)第二階段：通過第一階段認證之人員，須參加本府安排之36小時專業培

訓課程（含筆試及試教，如附件一），培訓總成績達80分以上者為合格。 

六、報名及資格審查: 

  (一)時間：110年8月23日(一)上午8:00~8:10 彰興國中穿堂。 

  (二)請備妥以下證件，前面三項證件要備妥正本和影本一份，正本驗後當場

【計畫十】 



退還，影本依序裝訂交由承辦單位收存備查，現場無法提供影印。 

1.國民身分證（影印本貼至報名表背面） 

2.認證資格相關證明文件 

3.最高學歷證件 

4.認證報名表（如附件二） 

5.請備妥『一吋』相片二張(一張貼報名表，另一張為證書用請浮貼) 

6.切結書（如附件三） 

七、培訓時間及地點：  

  (一)時間：110年8月23日至8月27日，共5天，請假2小時以上者不發給證書。 
(二)地點：彰興國中-語文藝術中心二樓 

八、附則： 

  (一)通過認證者納入本府人力資源庫，惟無協助分發到學校任教之義務。 

  (二)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之教學績效，應受相關單位之教學評鑑及檢核。 

  (三)取得本縣109學年度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合格證書者，名單將在

教育處網站公告週知，納入彰化縣政府教育處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

員人力資源庫，提供本縣公私立國中小學校遴聘。 

(四)為協助教支人員與時俱進提升教育專業度，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含預備

教支人員)須於3年內通過國內大學辦理之360小時進階專業知能培訓，

預備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須於4年內取得高級認證，方可向本府換取「教

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合格證書」。 

九、經費：本計畫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十、獎勵：辦理本活動有功人員由教育處另案核定辦理敘獎。 

十一、如遇颱風或其他天災，研習當日請注意本府公告，則本研習停止辦理。 

十二、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彰化縣110年【我教族語我驕傲】原住民族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專業培訓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8/23(一) 8/24(二) 8/25(三) 8/26(四) 8/27(五) 

8:00~8:10 報到/資料審查 

8:10~12:00 

族語教材 
編輯進階 
 
講師： 
波宏明主任 
 

12年國教 
課程綱要 
 
講師： 
陳延興教授 
 

跨領域課程 
教學示例 
 
講師： 
劉世雄教授 
 

原住民族文化
融入教學課程
進階 
講師： 
陳盛賢主任 

 

口試 
內聘
委員 
2名 

試教 
內聘 
委員 
2名 

族語教學演示
進階－備課、
觀課及議課 
講師： 
陳麗惠 校長 
 

12:00~13:00 午餐、休息 

13~00~17:00 

資訊應用融入
本土語文教學 
 
講師： 

賴松禧 老師 

南島語與台灣
南島語綜論 
 
講師： 

宋麗梅教授 
 

教具設計與教
案編寫與實作 
 
講師： 

高元杰校長 
 

原住民族語詞
彙及構詞及實
作練習 
 
講師： 
葉曉音副研究員 
 

班級經營與教
室管理 
 
講師： 

林思騏助理教授 
 

17:00~17:40  筆試測驗  

備註 

一、研習地點：彰興國中-語言藝術中心(彰化市埔西街107號) 
二、前四日研習時數每日以8小時計，第五天下午4小時，完成研習 
    課程並通過筆試、口試及試教者（培訓總成績達80分者），方可發

給證書。 
三、未盡事宜請洽許璧蘭小姐，電話：04-265727 分機18。 

 

 

 

 

 

 

附件二                                                               編

號：        

彰化縣110年【我教族語我驕傲】原住民族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專業培訓計畫 



報名表(含現職教師) 

姓  名  性別  出生 年  月   日 

(一吋相片二張，

其中一張為證書

用）浮貼處 

 

身份證字號

(護照號碼) 

 

地址  

電  話 日：              夜：             行動： 

e-mail  

最高學歷 
畢業學校 系  所 修業起迄年月 日（夜）間部 證書字號 

     

相 關

（ 教

學） 

經歷 

服務單位 擔任職務 工作(教學)性質 服務期間 備  註 

     

     

     

     

繳驗證件 

(請打 V) 

□國民身份證〃□畢業證書〃□教師證〃□切結書 

□資格證明文件(概述：                         ） 

□經歷證明文件□其他證件（             ） 

報名人簽章 

 

第一階段 

資格審查

簽章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通過 

□不通過 

第二階段 

筆試成績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通過 

□不通過 

第二階段 

試教成績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合格〃□不合格 委員簽名： 

□通過 

□不通過 

試教不合

格原因 

 

是否核發

證書 
□合格，證書編號 簽名： 

□不合格 



附件三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申請人姓名）報名參加彰化縣110年

【我教族語我驕傲】原住民族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專業培訓計畫，

已詳閱認證作業內容，茲切結下列事項： 

一、所附證件正本與影印相符，如有不實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並無異議放棄認證通過及應聘資格。 

二、如所附為外國學歷證件，經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要點規定查

證有不符或不予認定情事時，本人無條件放棄認證通過及應

聘資格。 

此  致 

彰化縣109學年度本土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小組 

 

 立切結書人：                (簽名) 

       身份證字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